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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對私立幼兒園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衍生營運衝

擊之紓困補助申請須知 

壹、依據 

教育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

紓困振興辦法（以下簡稱紓困辦法）第2條第2項第4款、第3條第2項、

第4條第1項第1款、第6條第2項、第7條第3項、第12條第1項及第13

條第1項第4款規定。 

貳、補助資格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且持續營運中之私立幼兒

園(含準公共幼兒園)，於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公告幼兒停止到園

上課期間，符合下列規定者：  

一、收費： 

(一)未加入準公共機制之私立幼兒園： 

1.110年5月確實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定收退費之自治法

規進行退費。 

2.110年6月、7月確實按幼兒當月實際就學日數之比率，向家長收

取代收代辦費(活動費、材料費、午餐費及點心費四項)，已收

費者亦應按上開比率退費。 

(二)準公共幼兒園： 

1.110年5月確實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定收退費之自治法

規進行退費。 

2.110年6月、7月確實按幼兒當月實際就學日數之比率，向家長收

取按月繳交之費用，已收費者亦應按上開比率退費。 

二、正常支付教職員工全額薪資。 

參、補助措施 

一、 補助項目：私立幼兒園(以下所稱皆含準公共幼兒園)教職員工薪

資及營運成本補貼。 

二、 補助基準： 

(一)110年5月1日至7月31日間，符合補助資格之私立幼兒園以其僱

用教職員工人數，每人合計4萬元為上限計算，並得依受疫情影

響情形或停課期間，按比率核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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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開人數，為各私立幼兒園於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登載並

經審核通過之本國全職教職員工總人數(兼任及特約工作者不

計入)。 

肆、申請期程：自公告日起至110年8月31日止或經費用罄為止。 

伍、申請方式 

一、 私立幼兒園應將下列文件上傳至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路徑：

幼兒園填報區/資料上傳管理)： 

(一)申請表(附件1)。 

(二)110年4月及5月家長繳(退)費證明及110年6月及7月繳費通知。 

(三)110年4月至7月報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全職教職員工勞保投

保名冊；僱用教職員工未滿5人且無成立勞保事業單位者，得提

供全職教職員工薪資清冊及薪資轉帳證明(如以現金支付薪資

則檢附教職員工印領清冊)。 

(四)幼兒園帳號存摺影本；如以個人名義開立者，應檢附負責人存

摺影本。 

(五)切結書(附件2)。 

二、 私立幼兒園得依公告之停課期間，分次報送申請；110年5月1日至

7月31日間合計之補助額度以補助基準為上限。 

陸、審查基準 

一、 收退費情形。 

二、 受疫情影響情形。 

三、 教職員工薪資。 

四、 經費合理性。 

五、 資料完整性及妥適性。 

柒、審查流程 

一、 審查： 

(一)私立幼兒園上傳上開資料後，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

(處)線上檢核，並經本部複核核定。 

(二)私立幼兒園上傳資料有欠缺或不符規定，經通知補正後未於期

限內補正者，視同本次審查不通過，申請案駁回申請。 

二、 審查結果：實際獲補助金額，由本部核定後通知私立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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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為驗證申請及申報資料之真實性，私立幼兒園應配合本部進行查

核；必要時，本部得協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派員前

往了解收退費及教職員工僱用情形。 

四、 審查階段如有疑義時，私立幼兒園應配合本部要求提供相關佐證

資料。 

捌、撥款方式 

由本部國教署採匯款之方式一次撥付至私立幼兒園帳戶(園方

毋須報送領據)，匯款手續費自補貼款項中扣除。 

玖、申復流程 

私立幼兒園對核定結果如有疑義，應於收受通知7個工作日內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重新申請；逾期未提出或文件仍不齊備者，依原

核定結果認定。 

拾、其他 

一、 於本部指定之相關補助期間(110年5月1日至7月31日)，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本部得撤銷或廢止補助，以書面行政處分追繳已撥付

之款項，並保留法律追訴權：  

(一)以同一事實重複受領本部或其他政府機關之紓困補貼。 

(二)提供虛偽不實之文字、資料或對重要事項隱匿。 

(三)違反紓困辦法之規定。 

(四)違反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 

(五)解散或歇業。  

(六)違反勞工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受勞動主管機關裁處，且裁罰

金額累計逾新臺幣50萬元。  

(七)對全職教職員工實施減班休息、減薪或異動投保單位(視同非

自願離職)等減損員工權益之行為。但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各

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不在此限。 

(八)違反相關法令規定且情節重大。 

(九)其他有不符合本須知規定之情事。 

二、 本部得視疫情發展情況及經費補助情形，調整相關內容並公告之。  

 


